學生實習合約書
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(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) (以下簡稱甲方)，茲同意為 請填入校方名稱  (以下簡稱乙方)之教學醫院，接受乙方學生(以下簡稱丙方)在指定單位實(見)習，經雙方協議訂立本合約，並約定下列條款共同遵守。

1、 甲方為同意乙方  請填入學系名稱  /科   年級學生OOO等  名(附名冊)在甲方實(見)習，雙方協議訂立本合約。
2、 實(見)習期間：自民國   年  月  日起至民國   年  月  日止，共計___小時，自實(見)習開始至實(見)習完畢為止，非甲方書面同意，乙方不得中途變更，實(見)習起迄時間以雙方簽訂合約內容為準。
實(見)習課程名稱及學分：醫學影像診斷技術學實習/7學分、放射治療技術學實習/3學分、核子醫學技術學實習/3學分。
3、 乙方應事先向甲方提出申請，分派丙方至甲方實(見)習前一個月，將學生實(見)習資料送交甲方實(見)習單位，包括學生實(見)習計畫書(含每週目標與進度、核心課程、教學活動及學生名冊)、評分表、六個月內實(見)習學生健康檢查結果資料(含三個月內胸部X光檢查、B型肝炎標記、麻疹抗體，如未有麻疹抗體建議施打MMR疫苗)送交甲方實(見)習單位，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分派丙方前往實(見)習。
4、 乙方應指派實(見)習指導教師負責與甲方實(見)習單位協商有關丙方實(見)習事宜。甲方指導教師之資格需符合教學醫院評鑑的要求，同時指導教師與丙方人數比例不得低於1：2 (即每 1 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2 名學生)，以維持教學品質。但護理綜合臨床實(見)習、護理行政實(見)習、護理研究所，及丙方其它至甲方相關行政單位實(見)習之人數則不設限。
5、 顧及甲方醫療技術責任與丙方安全，甲方需要丙方接受實(見)習操作前之安全防護講解，丙方應遵照甲方所規定之操作方法及防護規則執行。
6、 為維護病人安全及隱私、倫理及法規等，丙方須接受甲方所安排之維護病人隱私及遵守資通安全之課程內容。
7、 丙方之教學由甲乙雙方負全責，作息遵照甲方規定，丙方請假由甲乙雙方協調辦理，丙方實(見)習期滿由乙方協調甲方評分。
8、 實(見)習期間甲方得應教學需要，安排丙方至分院或合作醫院實(見)習。
9、 丙方實(見)習期間由甲方負責指導管理，並應遵守甲方有關實(見)習之規定，接受有關人員之指導，如有違反者，甲方得通知乙方輔導其改善；嚴重時甲方得立即中止實(見)習課程，乙方絕無異議。
10、 學生於實習期間發生性騷擾事件時，應依性別平等工作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騷擾防治法及其它相關法令之規定，配合共同處理。
11、 實(見)習期間丙方因故須中止實(見)習時，乙方應以公文通知甲方。
12、 [bookmark: _GoBack]丙方在甲方實(見)習期間應由乙方繳納實(見)習指導費予甲方，每人每次新台幣3000元整(不包含丙方住宿、伙食費在內)，共計新台幣       元整，作為教學指導費及器材物品等消耗之用，並於丙方實(見)習結束前，將實(見)習指導費繳交甲方。
13、 乙方並應依教育部規定，於丙方實(見)習前，除完成丙方實(見)習期間之平安保險外，另加保意外傷害險100萬保額以上之險種及附加傷害醫療險，否則甲方得拒絕丙方之實(見)習。
14、 若遇有不可抗力之重大災難或傳染病，乙方基於安全考量，經徵得甲方同意後得召回丙方，甲方亦得自動通知乙方撤回丙方。
15、 丙方在實(見)習期間如因過失或故意損毀甲方公物，或導致甲方其他損害時，應由乙方與丙方負連帶賠償之責任。
16、 丙方實(見)習期間患病，其本人得比照甲方規定之員工及相關人員就醫優待辦法辦理。
17、 實(見)習期間乙方及其教師對丙方在甲方實(見)習所照顧之病人發生之醫療糾紛應對甲方負連帶賠償責任。
18、 丙方實(見)習時，應按照甲方規定之服裝儀容規範辦理。
19、 丙方之住宿、膳食、安全維護或其他生活必須事項由丙方自理。
20、 甲、乙雙方得參與對方召開之實(見)習教學協調會與檢討會，共同促進實(見)習事宜。
21、 甲方如因業務因素，無法兼顧丙方實習輔導，或任一方無法遵守前列各條約定時，經三方協議後得隨時終止本合約。
22、 本合約如有臨時變動或有未盡事宜，得經協調修訂或補充之。
23、 本合約內容如涉訟時，甲乙丙三方合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24、 本合約書正本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
甲方：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(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)
地址：23561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
電話：(02)2249-0088

院長：程毅君

乙方：XXXXX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	丙方：XXXX大學XXXXXXX學系實習生
地址：XXXX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	      (名冊詳見附件)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	

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
